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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
债权申报表

债权人名称/
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传真 电子邮箱

债务人性质 □主债务人 □担保人 主债务人名称：

申报债权金额

总金额： （小写/人民币）

本金： （小写/人民币）

利息： （小写/人民币）

其他： （小写/人民币）

有无连带债务人
（请勾选，下同）

□无
□有：

是否已受领其他清偿
□否
□是

有无担保
（多家担保人担保
或存在其他复杂情
况的，可另附表说

明）

□无

□有

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小写/人民币）

担保形式 □抵押 □质押 □保证 □其他：

担保范围
□主债权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实现担保权的费用 □担保物保管费
□其他：

是否正在诉讼
或仲裁

□否 □是 有无申请执行 □无 □有

有无生效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 □无 □有

本人/本公司确认和同意如下事项：
1.债权人已收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
程序的相关事项，并已收悉相关司法文书、公告、债权申报指引等文件。
2.该指引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申请执行期间的债权
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3.债权人确认上述填写的信息真实有效，可作为临时管理人审查债权的有效信息，如因信息
不全或信息有误造成任何不利后果，均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4.如未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债权人
在预重整阶段的债权申报继续有效，无需再行申报；临时管理人在预重整阶段作出的债权审
查结论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后继续有
效。债权人在预重整阶段作出的对债权审查结论无异议、同意相关议案、决议、方案等事项
的意思表示，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后
继续有效。债权人基本信息、申报债权信息等各项内容将继续适用于重整程序。

债权人（盖章/签字捺印）：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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